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463號

上  訴  人  賴金蓮  

訴訟代理人  於光泰  

被 上訴 人  何佳倫即將進酒企業社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參  加  人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藤田桂子

訴訟代理人  高志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

月2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75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因參加訴訟

所生之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查本件參加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志摩昌彥，嗣變更為藤田桂

子，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7至235

頁），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23至225

頁），應予准許。　　

二、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

依民法第432條、第43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門牌號碼

桃園市○○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因火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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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重建費用及不能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害。嗣上訴人在本院追

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

292頁），經核上訴人所為追加，與原起訴請求均係本於被

上訴人應否賠償上訴人前揭損害之同一基礎事實，揆諸前開

說明，並無不合，應予准許（至於上訴人另於書狀記載依民

法第941條占有所衍生之不當得利請求權為請求等語，業據

其於言詞辯論期日表示不予主張，該部分即非本院審理範

圍，併予敘明；見本院卷第269、292頁）。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於民國109年7月16日向伊承租系爭

房屋作為經營「○○○○麻辣火鍋店」餐廳使用，詎被上訴

人於112年4月9日下午向警方謊報屋內監視器等物毀損遭

竊，嗣於112年4月11日一反常態直至凌晨3、4點方離開系爭

房屋，並利用燃香（蠟燭）之過程延遲起火時間，縱火將系

爭房屋燒毀；縱認並非被上訴人縱火，惟被上訴人於監視器

遭竊毀損後未立即修復，並於系爭房屋內囤放大量含氧溶劑

（如乙醇）與金紙、香、蠟燭等助燃物，復未謹慎注意可能

有人預謀作出竊盜以外之犯罪行為，就系爭房屋失火自有重

大過失；爰依民法第432條、第434條（原審主張）及第184

條第1項前段（本院追加）規定，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賠償

伊新臺幣（下同）312萬元（含重建費用156萬元、相當於租

金之不能使用系爭房屋損害156萬元）等語（原審就此判決

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上訴人逾上開部分之

請求，未據其聲明不服，該部分非屬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

述）。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項之

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12萬元，及其中156萬元（重建費

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56萬元自原審113年7

月30日說明重大過失理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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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上訴人則以：伊向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後，即依法投保承

租人火災責任險與公共意外責任險，絕非別有用心、針對特

定事件而投保；伊經營期間確實於打烊後關閉瓦斯及門窗，

並落實員工教育訓練，更有設置消防偵煙警示系統，定期實

施安全檢查，系爭房屋係遭第三人侵入縱火，任何可燃物皆

可能成為燃燒媒介，伊同為受害人；火災鑑定報告雖檢出含

氧溶劑，惟除乙醇外，酒精及酒類製品均屬之，尚屬餐飲業

使用或存放之通常物料，且系爭房屋內擺放金紙、蠟燭係因

祭祀之用，不足推論伊異常堆置或存放易燃物以加助火勢。

系爭房屋之重建費用應以參加人委請訴外人南山公證有限公

司（下稱南山公證公司）理算結果為準，且應扣除折舊，伊

於火災發生後無法再繼續營業，自不應賠償租金損失等語，

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 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則以：被上訴人係向伊投保承租人火災責任險，但依

警消調查結果，系爭房屋係遭第三人縱火，被上訴人就系爭

房屋遭火災毀損並無重大過失，非屬保險事故範圍，伊自無

理賠責任。系爭房屋發生火災之重建金額應如南山公證公

司）出具「公證中間補充報告」理算明細表所計算1,138,90

9元為準等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被上訴人係於109年7月16日以每月13萬元向上訴人承租系爭

房屋，原定租期至117年9月1日（見原審卷第11至18頁）。

  

　㈡系爭房屋於112年4月11日上午5時31分許因火災而毀損。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就防止系爭房屋失火應盡之注意義務為何？

　⒈按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

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

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

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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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限。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

者，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432條第1、

2項、第434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亦

有明定。

　⒉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須以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

之行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致其受有損害，且其行為與損

害二者之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要件。又所謂過失，係指抽

象輕過失，即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時即該當之。惟租

賃物之承租人就租賃物失火對於出租人所負之過失損害賠償

責任，依民法第434條規定，係僅就重大過失負責，此所謂

重大過失，則指顯然欠缺普通人應盡之注意義務而言。其過

失情節及程度，較民法侵權行為規定之抽象輕過失為重，惟

該規定屬侵權行為之特殊型態，且具有保護承租人之規範目

的，應認於侵權行為責任之究責時，承租人僅於有重大過失

時始須負責，否則不能貫徹民法第434條之立法目的。查系

爭房屋乃上訴人所有（見本院卷第79頁），亦係由上訴人出

租予被上訴人供營業使用（見原審卷第13、17頁），依上開

說明，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失火事故，僅於有重大過失時，

始須對上訴人負民法第434條之承租人失火責任及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⒊上訴人雖以兩造間所簽立之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

第10條已約定於被上訴人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系爭房

屋毀損或滅失時，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查：

　⑴租賃物因失火而致毀損滅失，所造成之損害甚鉅，其肇因常

出乎一般人所能注意及控制，且承租人本身通常亦會因失火

而一併受有損害，承租人又經常係屬經濟弱者，是民法第43

4條立法特意減輕承租人之注意義務，以承租人有重大過失

為其賠償損害責任之成立要件；而該失火責任之特別規定固

非強制規定，容許當事人以特別約定排除，惟出租人倘欲排

除該條之適用，自應以「特約」明白約定為之，始符合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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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及公平原則。

　⑵查系爭租約第10條係約定：「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保管房屋，如違反此項義務，致房屋毀損或滅失者，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房屋之性質使用、收益，

致房屋有毀損或滅失者，不在此限」等語（見原審卷第14

頁），其用語與民法第432條幾乎不差，顯係抄錄民法第432

條規定，旨在重申承租人對租賃物之保管義務（保持責

任）。倘上訴人有意提高法律課以被上訴人之失火責任，亦

即為不利於被上訴人之加重責任特約者，則兩造自應於系爭

租約中明確記載被上訴人同意就租賃物失火負擔高於法律所

課予之責任，以排除民法第434條規定之適用，惟未見該約

定「毀損」之事由擴張及於民法第434條之承租人失火責

任，自難據上開內容逕認兩造就系爭房屋之失火責任，已有

排除民法第434條而另為特別加重被上訴人注意義務之約

定；而依一般常情，倘租賃雙方已有擴張及於失火責任之合

意，於契約條款中加入失火二字並非難事，乃兩造未有隻字

片語於系爭租約中載明「失火損壞者，亦應負損害賠償之

責」等類此用語，無從認定兩造已合意系爭租約第10條內容

包括被上訴人就「失火責任」亦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是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0條約定及民法第432條規定，

主張被上訴人就系爭火災之失火責任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云云，並非可採，從而系爭房屋倘非因被上訴人之重大

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時，被上訴人自不負損害賠償之

責。

　㈡系爭房屋火災發生之原因，是否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重大過

失？　

　⒈查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就本件事故所為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

（下稱系爭鑑定報告），依據現場物品燃燒的嚴重性及火流

的方向性，佐以人員證詞綜合研判，起火戶為系爭房屋，起

火處系爭房屋廚房南側處；勘察現場時未發現有燈燭引火、

電氣因素引火、爐火烹調引火及微小火源（煙蒂、蚊香）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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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之跡證。發現燒損之物品為垃圾，依其理化性分析，若未

施予外來火源，應不會自行燃燒。勘察現場，發現後門為開

啟狀態，且門鎖有遭外力破壞情形。經清理起火處地板燃燒

殘餘物，未發現任何引火物，可排除前述火（熱）源引火之

可能性，佐以被上訴人表示火災前伊准背離開時有看到可疑

的人在四周走動，3天前有小偷跑進來偷走監視器主機、手

機、平板及現金，後門據伊所知應該都是關閉的，故研判起

火原因以縱火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等語（見原審卷第159

頁），可認系爭房屋之火災原因應係遭人縱火。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係遭被上訴人縱火，無非係以被上訴人

於112年4月9日謊報指稱店內監視器遭破壞、財物遭竊，又

於火災前一晚購買蠟燭、金紙等物，並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採樣系爭房屋廚房南側處燃燒殘餘物及地板以ＧＣ／ＭＳＤ

（氣相層析質譜儀）鑑析，分析結果於證物中檢出含氧溶劑

（如乙醇）（見原審卷第159頁），且經警方調閱遭竊及火

災前之監視器畫面均無可疑人車進出云云。然查：

　⑴系爭房屋係被上訴人作為火鍋店經營使用，有新聞報導在卷

可參（見原審卷第27、29頁），且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項約

定之意旨，上訴人係同意被上訴人營業使用（見原審卷第13

頁），並非被上訴人擅自變更用途。而一般商家購買金紙、

蠟燭等物備供祭拜，尚與民間習俗及常情無違，且被上訴人

前員工即證人孫佩妤於本院證稱：「在公休日會拜拜，印象

中每週有公休1天，但伊忘了在週幾，公休日若店內有事老

闆（指被上訴人）會請有空的員工過去，去的人會有獎金，

伊曾經在公休日去店內，看到現場已經擺好拜拜的供品，所

以伊知道有拜拜這件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240頁），足

見被上訴人以往即有定期祭拜之情，無從僅以被上訴人購買

金紙、蠟燭之事實，即推論此等物件乃被上訴人縱火燒屋之

用。

　⑵又系爭鑑定報告雖驗出起火處有含氧溶劑（如乙醇）等情，

惟被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係經營火鍋店，且甫經歷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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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於衛生要求更加注意，是被上訴人於系爭房屋內放

置酒精，備供環境消毒之用，乃現實餐飲業正常營運行為；

況證人孫佩妤證稱：「外場擦桌子會用到酒精，外場用的是

小罐，後面有大桶（大約1千公升的桶子）做補充」等語，

亦可證放置酒精係為環境消毒，而非刻意存放卻從來不用。

上訴人固質疑被上訴人係故意在系爭房屋內存放超乎常理之

易燃物云云，然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覆表示：「火災現場

經長時間高溫燃燒之破壞，已無法復原原始屋內物品、裝潢

及設備擺放情形，爰難以判定需具備若干數量之燃燒物品始

能造成如此火勢」等語（見原審卷第139頁），自難僅以上

訴人片面臆測而認被上訴人於火災發生前有上訴人所指之異

常行為。

　⑶上訴人復主張系爭房屋失火前夕，附近監視器畫面查無可疑

人車進出等語，然監視器畫面本非無處不在，且系爭房屋週

邊即可見無監視器之防火巷、水溝通道，有系爭房屋週遭現

場照片可參〈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11

2年度偵字第37747號卷第190、230、231頁〉，是縱火人事

先勘察週遭，選擇監視器死角侵入系爭房屋內縱火，並無悖

於犯罪之常態，尚難以監視器並未攝得他人，即推論為被上

訴人縱火。

　⑷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將金紙、蠟燭等物放置於店內，且火

災前幾日已報警遭竊、監視器遭破壞，可認有人預謀作出非

法行為，卻未積極注意，就系爭房屋燒損有重大過失云云。

惟前已敘明一般商家購買金紙、蠟燭等物祭拜，尚屬合於常

情，又竊盜與縱火犯行間本無必然關聯，無從僅以先前發生

過竊盜事件，即推論系爭房屋嗣後可能進一步遭縱火，要難

以此為由課予被上訴人於遭竊後須特意以何種積極行為防免

火災發生之注意義務，均無法認定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遭火

災燒毀一事有重大過失之可歸責情形。

　㈢準此，依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房屋起火原因為遭他人縱

火，而被上訴人所涉放火燒毀現未有人所在之他人所有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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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等罪嫌，業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參諸系爭鑑定報

告之結論，比對被上訴人手機相關對話內容及上網瀏覽紀

錄，及被上訴人於遭竊案發時間之足跡，均無積極證據足以

證明被上訴人有誣告物品遭他人竊取及放火之犯行，要難僅

因竊盜、火災案件未發現其他可疑人等，即推測被上訴人因

貪圖保險理賠而有前開犯行，並以112年度偵字第37747號將

被上訴人為不起訴處分（見原審卷第181至185頁）。上訴人

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證明乃被上訴人縱火燒毀系爭房屋，或

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所發生之火災有何故意或重大過失之可

歸責情形，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432、434條之

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均無可採，應予駁

回。　 

六、綜上所陳，上訴人依民法第432、434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312萬元，及其中156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其餘156萬元自原審113年7月30日說明重大過失理由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此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同一聲明請求，亦為無理

由，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蔡子琪

　　　　　　　　　　　　　　法　官　周珮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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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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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463號
上  訴  人  賴金蓮  
訴訟代理人  於光泰  
被 上訴 人  何佳倫即將進酒企業社




參  加  人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藤田桂子
訴訟代理人  高志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2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75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因參加訴訟所生之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查本件參加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志摩昌彥，嗣變更為藤田桂子，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7至235頁），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23至225頁），應予准許。　　
二、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依民法第432條、第43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因火災造成重建費用及不能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害。嗣上訴人在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292頁），經核上訴人所為追加，與原起訴請求均係本於被上訴人應否賠償上訴人前揭損害之同一基礎事實，揆諸前開說明，並無不合，應予准許（至於上訴人另於書狀記載依民法第941條占有所衍生之不當得利請求權為請求等語，業據其於言詞辯論期日表示不予主張，該部分即非本院審理範圍，併予敘明；見本院卷第269、292頁）。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於民國109年7月16日向伊承租系爭房屋作為經營「○○○○麻辣火鍋店」餐廳使用，詎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9日下午向警方謊報屋內監視器等物毀損遭竊，嗣於112年4月11日一反常態直至凌晨3、4點方離開系爭房屋，並利用燃香（蠟燭）之過程延遲起火時間，縱火將系爭房屋燒毀；縱認並非被上訴人縱火，惟被上訴人於監視器遭竊毀損後未立即修復，並於系爭房屋內囤放大量含氧溶劑（如乙醇）與金紙、香、蠟燭等助燃物，復未謹慎注意可能有人預謀作出竊盜以外之犯罪行為，就系爭房屋失火自有重大過失；爰依民法第432條、第434條（原審主張）及第184條第1項前段（本院追加）規定，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賠償伊新臺幣（下同）312萬元（含重建費用156萬元、相當於租金之不能使用系爭房屋損害156萬元）等語（原審就此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上訴人逾上開部分之請求，未據其聲明不服，該部分非屬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12萬元，及其中156萬元（重建費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56萬元自原審113年7月30日說明重大過失理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向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後，即依法投保承租人火災責任險與公共意外責任險，絕非別有用心、針對特定事件而投保；伊經營期間確實於打烊後關閉瓦斯及門窗，並落實員工教育訓練，更有設置消防偵煙警示系統，定期實施安全檢查，系爭房屋係遭第三人侵入縱火，任何可燃物皆可能成為燃燒媒介，伊同為受害人；火災鑑定報告雖檢出含氧溶劑，惟除乙醇外，酒精及酒類製品均屬之，尚屬餐飲業使用或存放之通常物料，且系爭房屋內擺放金紙、蠟燭係因祭祀之用，不足推論伊異常堆置或存放易燃物以加助火勢。系爭房屋之重建費用應以參加人委請訴外人南山公證有限公司（下稱南山公證公司）理算結果為準，且應扣除折舊，伊於火災發生後無法再繼續營業，自不應賠償租金損失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 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則以：被上訴人係向伊投保承租人火災責任險，但依警消調查結果，系爭房屋係遭第三人縱火，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遭火災毀損並無重大過失，非屬保險事故範圍，伊自無理賠責任。系爭房屋發生火災之重建金額應如南山公證公司）出具「公證中間補充報告」理算明細表所計算1,138,909元為準等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被上訴人係於109年7月16日以每月13萬元向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原定租期至117年9月1日（見原審卷第11至18頁）。  
　㈡系爭房屋於112年4月11日上午5時31分許因火災而毀損。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就防止系爭房屋失火應盡之注意義務為何？
　⒈按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432條第1、2項、第434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
　⒉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須以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之行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致其受有損害，且其行為與損害二者之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要件。又所謂過失，係指抽象輕過失，即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時即該當之。惟租賃物之承租人就租賃物失火對於出租人所負之過失損害賠償責任，依民法第434條規定，係僅就重大過失負責，此所謂重大過失，則指顯然欠缺普通人應盡之注意義務而言。其過失情節及程度，較民法侵權行為規定之抽象輕過失為重，惟該規定屬侵權行為之特殊型態，且具有保護承租人之規範目的，應認於侵權行為責任之究責時，承租人僅於有重大過失時始須負責，否則不能貫徹民法第434條之立法目的。查系爭房屋乃上訴人所有（見本院卷第79頁），亦係由上訴人出租予被上訴人供營業使用（見原審卷第13、17頁），依上開說明，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失火事故，僅於有重大過失時，始須對上訴人負民法第434條之承租人失火責任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⒊上訴人雖以兩造間所簽立之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第10條已約定於被上訴人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系爭房屋毀損或滅失時，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查：
　⑴租賃物因失火而致毀損滅失，所造成之損害甚鉅，其肇因常出乎一般人所能注意及控制，且承租人本身通常亦會因失火而一併受有損害，承租人又經常係屬經濟弱者，是民法第434條立法特意減輕承租人之注意義務，以承租人有重大過失為其賠償損害責任之成立要件；而該失火責任之特別規定固非強制規定，容許當事人以特別約定排除，惟出租人倘欲排除該條之適用，自應以「特約」明白約定為之，始符合立法目的及公平原則。
　⑵查系爭租約第10條係約定：「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房屋，如違反此項義務，致房屋毀損或滅失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房屋之性質使用、收益，致房屋有毀損或滅失者，不在此限」等語（見原審卷第14頁），其用語與民法第432條幾乎不差，顯係抄錄民法第432條規定，旨在重申承租人對租賃物之保管義務（保持責任）。倘上訴人有意提高法律課以被上訴人之失火責任，亦即為不利於被上訴人之加重責任特約者，則兩造自應於系爭租約中明確記載被上訴人同意就租賃物失火負擔高於法律所課予之責任，以排除民法第434條規定之適用，惟未見該約定「毀損」之事由擴張及於民法第434條之承租人失火責任，自難據上開內容逕認兩造就系爭房屋之失火責任，已有排除民法第434條而另為特別加重被上訴人注意義務之約定；而依一般常情，倘租賃雙方已有擴張及於失火責任之合意，於契約條款中加入失火二字並非難事，乃兩造未有隻字片語於系爭租約中載明「失火損壞者，亦應負損害賠償之責」等類此用語，無從認定兩造已合意系爭租約第10條內容包括被上訴人就「失火責任」亦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是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0條約定及民法第432條規定，主張被上訴人就系爭火災之失火責任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云云，並非可採，從而系爭房屋倘非因被上訴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時，被上訴人自不負損害賠償之責。
　㈡系爭房屋火災發生之原因，是否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重大過失？　
　⒈查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就本件事故所為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下稱系爭鑑定報告），依據現場物品燃燒的嚴重性及火流的方向性，佐以人員證詞綜合研判，起火戶為系爭房屋，起火處系爭房屋廚房南側處；勘察現場時未發現有燈燭引火、電氣因素引火、爐火烹調引火及微小火源（煙蒂、蚊香）引火之跡證。發現燒損之物品為垃圾，依其理化性分析，若未施予外來火源，應不會自行燃燒。勘察現場，發現後門為開啟狀態，且門鎖有遭外力破壞情形。經清理起火處地板燃燒殘餘物，未發現任何引火物，可排除前述火（熱）源引火之可能性，佐以被上訴人表示火災前伊准背離開時有看到可疑的人在四周走動，3天前有小偷跑進來偷走監視器主機、手機、平板及現金，後門據伊所知應該都是關閉的，故研判起火原因以縱火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等語（見原審卷第159頁），可認系爭房屋之火災原因應係遭人縱火。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係遭被上訴人縱火，無非係以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9日謊報指稱店內監視器遭破壞、財物遭竊，又於火災前一晚購買蠟燭、金紙等物，並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採樣系爭房屋廚房南側處燃燒殘餘物及地板以ＧＣ／ＭＳＤ（氣相層析質譜儀）鑑析，分析結果於證物中檢出含氧溶劑（如乙醇）（見原審卷第159頁），且經警方調閱遭竊及火災前之監視器畫面均無可疑人車進出云云。然查：
　⑴系爭房屋係被上訴人作為火鍋店經營使用，有新聞報導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7、29頁），且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項約定之意旨，上訴人係同意被上訴人營業使用（見原審卷第13頁），並非被上訴人擅自變更用途。而一般商家購買金紙、蠟燭等物備供祭拜，尚與民間習俗及常情無違，且被上訴人前員工即證人孫佩妤於本院證稱：「在公休日會拜拜，印象中每週有公休1天，但伊忘了在週幾，公休日若店內有事老闆（指被上訴人）會請有空的員工過去，去的人會有獎金，伊曾經在公休日去店內，看到現場已經擺好拜拜的供品，所以伊知道有拜拜這件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240頁），足見被上訴人以往即有定期祭拜之情，無從僅以被上訴人購買金紙、蠟燭之事實，即推論此等物件乃被上訴人縱火燒屋之用。
　⑵又系爭鑑定報告雖驗出起火處有含氧溶劑（如乙醇）等情，惟被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係經營火鍋店，且甫經歷COVID-19疫情，對於衛生要求更加注意，是被上訴人於系爭房屋內放置酒精，備供環境消毒之用，乃現實餐飲業正常營運行為；況證人孫佩妤證稱：「外場擦桌子會用到酒精，外場用的是小罐，後面有大桶（大約1千公升的桶子）做補充」等語，亦可證放置酒精係為環境消毒，而非刻意存放卻從來不用。上訴人固質疑被上訴人係故意在系爭房屋內存放超乎常理之易燃物云云，然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覆表示：「火災現場經長時間高溫燃燒之破壞，已無法復原原始屋內物品、裝潢及設備擺放情形，爰難以判定需具備若干數量之燃燒物品始能造成如此火勢」等語（見原審卷第139頁），自難僅以上訴人片面臆測而認被上訴人於火災發生前有上訴人所指之異常行為。
　⑶上訴人復主張系爭房屋失火前夕，附近監視器畫面查無可疑人車進出等語，然監視器畫面本非無處不在，且系爭房屋週邊即可見無監視器之防火巷、水溝通道，有系爭房屋週遭現場照片可參〈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37747號卷第190、230、231頁〉，是縱火人事先勘察週遭，選擇監視器死角侵入系爭房屋內縱火，並無悖於犯罪之常態，尚難以監視器並未攝得他人，即推論為被上訴人縱火。
　⑷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將金紙、蠟燭等物放置於店內，且火災前幾日已報警遭竊、監視器遭破壞，可認有人預謀作出非法行為，卻未積極注意，就系爭房屋燒損有重大過失云云。惟前已敘明一般商家購買金紙、蠟燭等物祭拜，尚屬合於常情，又竊盜與縱火犯行間本無必然關聯，無從僅以先前發生過竊盜事件，即推論系爭房屋嗣後可能進一步遭縱火，要難以此為由課予被上訴人於遭竊後須特意以何種積極行為防免火災發生之注意義務，均無法認定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遭火災燒毀一事有重大過失之可歸責情形。
　㈢準此，依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房屋起火原因為遭他人縱火，而被上訴人所涉放火燒毀現未有人所在之他人所有建築物等罪嫌，業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參諸系爭鑑定報告之結論，比對被上訴人手機相關對話內容及上網瀏覽紀錄，及被上訴人於遭竊案發時間之足跡，均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上訴人有誣告物品遭他人竊取及放火之犯行，要難僅因竊盜、火災案件未發現其他可疑人等，即推測被上訴人因貪圖保險理賠而有前開犯行，並以112年度偵字第37747號將被上訴人為不起訴處分（見原審卷第181至185頁）。上訴人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證明乃被上訴人縱火燒毀系爭房屋，或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所發生之火災有何故意或重大過失之可歸責情形，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432、434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均無可採，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陳，上訴人依民法第432、434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12萬元，及其中156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56萬元自原審113年7月30日說明重大過失理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此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同一聲明請求，亦為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蔡子琪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463號

上  訴  人  賴金蓮  

訴訟代理人  於光泰  

被 上訴 人  何佳倫即將進酒企業社





參  加  人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藤田桂子

訴訟代理人  高志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

月2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75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因參加訴訟

所生之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查本件參加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志摩昌彥，嗣變更為藤田桂

    子，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7至235頁）

    ，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23至225頁），應

    予准許。　　

二、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

    依民法第432條、第43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門牌號碼

    桃園市○○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因火災造成重

    建費用及不能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害。嗣上訴人在本院追加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292

    頁），經核上訴人所為追加，與原起訴請求均係本於被上訴

    人應否賠償上訴人前揭損害之同一基礎事實，揆諸前開說明

    ，並無不合，應予准許（至於上訴人另於書狀記載依民法第

    941條占有所衍生之不當得利請求權為請求等語，業據其於

    言詞辯論期日表示不予主張，該部分即非本院審理範圍，併

    予敘明；見本院卷第269、292頁）。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於民國109年7月16日向伊承租系爭

    房屋作為經營「○○○○麻辣火鍋店」餐廳使用，詎被上訴人於

    112年4月9日下午向警方謊報屋內監視器等物毀損遭竊，嗣

    於112年4月11日一反常態直至凌晨3、4點方離開系爭房屋，

    並利用燃香（蠟燭）之過程延遲起火時間，縱火將系爭房屋

    燒毀；縱認並非被上訴人縱火，惟被上訴人於監視器遭竊毀

    損後未立即修復，並於系爭房屋內囤放大量含氧溶劑（如乙

    醇）與金紙、香、蠟燭等助燃物，復未謹慎注意可能有人預

    謀作出竊盜以外之犯罪行為，就系爭房屋失火自有重大過失

    ；爰依民法第432條、第434條（原審主張）及第184條第1項

    前段（本院追加）規定，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賠償伊新臺幣

    （下同）312萬元（含重建費用156萬元、相當於租金之不能

    使用系爭房屋損害156萬元）等語（原審就此判決上訴人敗

    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上訴人逾上開部分之請求，未

    據其聲明不服，該部分非屬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並

    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及

    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

    給付上訴人312萬元，及其中156萬元（重建費用）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56萬元自原審113年7月30日說明重

    大過失理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向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後，即依法投保承

    租人火災責任險與公共意外責任險，絕非別有用心、針對特

    定事件而投保；伊經營期間確實於打烊後關閉瓦斯及門窗，

    並落實員工教育訓練，更有設置消防偵煙警示系統，定期實

    施安全檢查，系爭房屋係遭第三人侵入縱火，任何可燃物皆

    可能成為燃燒媒介，伊同為受害人；火災鑑定報告雖檢出含

    氧溶劑，惟除乙醇外，酒精及酒類製品均屬之，尚屬餐飲業

    使用或存放之通常物料，且系爭房屋內擺放金紙、蠟燭係因

    祭祀之用，不足推論伊異常堆置或存放易燃物以加助火勢。

    系爭房屋之重建費用應以參加人委請訴外人南山公證有限公

    司（下稱南山公證公司）理算結果為準，且應扣除折舊，伊

    於火災發生後無法再繼續營業，自不應賠償租金損失等語，

    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 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則以：被上訴人係向伊投保承租人火災責任險，但依

    警消調查結果，系爭房屋係遭第三人縱火，被上訴人就系爭

    房屋遭火災毀損並無重大過失，非屬保險事故範圍，伊自無

    理賠責任。系爭房屋發生火災之重建金額應如南山公證公司

    ）出具「公證中間補充報告」理算明細表所計算1,138,909

    元為準等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被上訴人係於109年7月16日以每月13萬元向上訴人承租系爭

    房屋，原定租期至117年9月1日（見原審卷第11至18頁）。 

     

　㈡系爭房屋於112年4月11日上午5時31分許因火災而毀損。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就防止系爭房屋失火應盡之注意義務為何？

　⒈按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

    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

    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

    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

    此限。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

    ，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432條第1、2

    項、第434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亦

    有明定。

　⒉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須以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

    之行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致其受有損害，且其行為與損

    害二者之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要件。又所謂過失，係指抽

    象輕過失，即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時即該當之。惟租

    賃物之承租人就租賃物失火對於出租人所負之過失損害賠償

    責任，依民法第434條規定，係僅就重大過失負責，此所謂

    重大過失，則指顯然欠缺普通人應盡之注意義務而言。其過

    失情節及程度，較民法侵權行為規定之抽象輕過失為重，惟

    該規定屬侵權行為之特殊型態，且具有保護承租人之規範目

    的，應認於侵權行為責任之究責時，承租人僅於有重大過失

    時始須負責，否則不能貫徹民法第434條之立法目的。查系

    爭房屋乃上訴人所有（見本院卷第79頁），亦係由上訴人出

    租予被上訴人供營業使用（見原審卷第13、17頁），依上開

    說明，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失火事故，僅於有重大過失時，

    始須對上訴人負民法第434條之承租人失火責任及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⒊上訴人雖以兩造間所簽立之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

    第10條已約定於被上訴人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系爭房

    屋毀損或滅失時，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查：

　⑴租賃物因失火而致毀損滅失，所造成之損害甚鉅，其肇因常

    出乎一般人所能注意及控制，且承租人本身通常亦會因失火

    而一併受有損害，承租人又經常係屬經濟弱者，是民法第43

    4條立法特意減輕承租人之注意義務，以承租人有重大過失

    為其賠償損害責任之成立要件；而該失火責任之特別規定固

    非強制規定，容許當事人以特別約定排除，惟出租人倘欲排

    除該條之適用，自應以「特約」明白約定為之，始符合立法

    目的及公平原則。

　⑵查系爭租約第10條係約定：「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保管房屋，如違反此項義務，致房屋毀損或滅失者，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房屋之性質使用、收益，

    致房屋有毀損或滅失者，不在此限」等語（見原審卷第14頁

    ），其用語與民法第432條幾乎不差，顯係抄錄民法第432條

    規定，旨在重申承租人對租賃物之保管義務（保持責任）。

    倘上訴人有意提高法律課以被上訴人之失火責任，亦即為不

    利於被上訴人之加重責任特約者，則兩造自應於系爭租約中

    明確記載被上訴人同意就租賃物失火負擔高於法律所課予之

    責任，以排除民法第434條規定之適用，惟未見該約定「毀

    損」之事由擴張及於民法第434條之承租人失火責任，自難

    據上開內容逕認兩造就系爭房屋之失火責任，已有排除民法

    第434條而另為特別加重被上訴人注意義務之約定；而依一

    般常情，倘租賃雙方已有擴張及於失火責任之合意，於契約

    條款中加入失火二字並非難事，乃兩造未有隻字片語於系爭

    租約中載明「失火損壞者，亦應負損害賠償之責」等類此用

    語，無從認定兩造已合意系爭租約第10條內容包括被上訴人

    就「失火責任」亦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是上訴人依

    系爭租約第10條約定及民法第432條規定，主張被上訴人就

    系爭火災之失火責任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云云，並非

    可採，從而系爭房屋倘非因被上訴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

    損、滅失時，被上訴人自不負損害賠償之責。

　㈡系爭房屋火災發生之原因，是否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重大過

    失？　

　⒈查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就本件事故所為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

    下稱系爭鑑定報告），依據現場物品燃燒的嚴重性及火流的

    方向性，佐以人員證詞綜合研判，起火戶為系爭房屋，起火

    處系爭房屋廚房南側處；勘察現場時未發現有燈燭引火、電

    氣因素引火、爐火烹調引火及微小火源（煙蒂、蚊香）引火

    之跡證。發現燒損之物品為垃圾，依其理化性分析，若未施

    予外來火源，應不會自行燃燒。勘察現場，發現後門為開啟

    狀態，且門鎖有遭外力破壞情形。經清理起火處地板燃燒殘

    餘物，未發現任何引火物，可排除前述火（熱）源引火之可

    能性，佐以被上訴人表示火災前伊准背離開時有看到可疑的

    人在四周走動，3天前有小偷跑進來偷走監視器主機、手機

    、平板及現金，後門據伊所知應該都是關閉的，故研判起火

    原因以縱火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等語（見原審卷第159頁

    ），可認系爭房屋之火災原因應係遭人縱火。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係遭被上訴人縱火，無非係以被上訴人

    於112年4月9日謊報指稱店內監視器遭破壞、財物遭竊，又

    於火災前一晚購買蠟燭、金紙等物，並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採樣系爭房屋廚房南側處燃燒殘餘物及地板以ＧＣ／ＭＳＤ（氣相

    層析質譜儀）鑑析，分析結果於證物中檢出含氧溶劑（如乙

    醇）（見原審卷第159頁），且經警方調閱遭竊及火災前之

    監視器畫面均無可疑人車進出云云。然查：

　⑴系爭房屋係被上訴人作為火鍋店經營使用，有新聞報導在卷

    可參（見原審卷第27、29頁），且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項約

    定之意旨，上訴人係同意被上訴人營業使用（見原審卷第13

    頁），並非被上訴人擅自變更用途。而一般商家購買金紙、

    蠟燭等物備供祭拜，尚與民間習俗及常情無違，且被上訴人

    前員工即證人孫佩妤於本院證稱：「在公休日會拜拜，印象

    中每週有公休1天，但伊忘了在週幾，公休日若店內有事老

    闆（指被上訴人）會請有空的員工過去，去的人會有獎金，

    伊曾經在公休日去店內，看到現場已經擺好拜拜的供品，所

    以伊知道有拜拜這件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240頁），足

    見被上訴人以往即有定期祭拜之情，無從僅以被上訴人購買

    金紙、蠟燭之事實，即推論此等物件乃被上訴人縱火燒屋之

    用。

　⑵又系爭鑑定報告雖驗出起火處有含氧溶劑（如乙醇）等情，

    惟被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係經營火鍋店，且甫經歷COVID-19

    疫情，對於衛生要求更加注意，是被上訴人於系爭房屋內放

    置酒精，備供環境消毒之用，乃現實餐飲業正常營運行為；

    況證人孫佩妤證稱：「外場擦桌子會用到酒精，外場用的是

    小罐，後面有大桶（大約1千公升的桶子）做補充」等語，

    亦可證放置酒精係為環境消毒，而非刻意存放卻從來不用。

    上訴人固質疑被上訴人係故意在系爭房屋內存放超乎常理之

    易燃物云云，然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覆表示：「火災現場

    經長時間高溫燃燒之破壞，已無法復原原始屋內物品、裝潢

    及設備擺放情形，爰難以判定需具備若干數量之燃燒物品始

    能造成如此火勢」等語（見原審卷第139頁），自難僅以上

    訴人片面臆測而認被上訴人於火災發生前有上訴人所指之異

    常行為。

　⑶上訴人復主張系爭房屋失火前夕，附近監視器畫面查無可疑

    人車進出等語，然監視器畫面本非無處不在，且系爭房屋週

    邊即可見無監視器之防火巷、水溝通道，有系爭房屋週遭現

    場照片可參〈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112

    年度偵字第37747號卷第190、230、231頁〉，是縱火人事先

    勘察週遭，選擇監視器死角侵入系爭房屋內縱火，並無悖於

    犯罪之常態，尚難以監視器並未攝得他人，即推論為被上訴

    人縱火。

　⑷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將金紙、蠟燭等物放置於店內，且火

    災前幾日已報警遭竊、監視器遭破壞，可認有人預謀作出非

    法行為，卻未積極注意，就系爭房屋燒損有重大過失云云。

    惟前已敘明一般商家購買金紙、蠟燭等物祭拜，尚屬合於常

    情，又竊盜與縱火犯行間本無必然關聯，無從僅以先前發生

    過竊盜事件，即推論系爭房屋嗣後可能進一步遭縱火，要難

    以此為由課予被上訴人於遭竊後須特意以何種積極行為防免

    火災發生之注意義務，均無法認定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遭火

    災燒毀一事有重大過失之可歸責情形。

　㈢準此，依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房屋起火原因為遭他人縱火

    ，而被上訴人所涉放火燒毀現未有人所在之他人所有建築物

    等罪嫌，業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參諸系爭鑑定報告

    之結論，比對被上訴人手機相關對話內容及上網瀏覽紀錄，

    及被上訴人於遭竊案發時間之足跡，均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

    被上訴人有誣告物品遭他人竊取及放火之犯行，要難僅因竊

    盜、火災案件未發現其他可疑人等，即推測被上訴人因貪圖

    保險理賠而有前開犯行，並以112年度偵字第37747號將被上

    訴人為不起訴處分（見原審卷第181至185頁）。上訴人未能

    提出其他證據以證明乃被上訴人縱火燒毀系爭房屋，或被上

    訴人就系爭房屋所發生之火災有何故意或重大過失之可歸責

    情形，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432、434條之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均無可採，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陳，上訴人依民法第432、434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312萬元，及其中156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其餘156萬元自原審113年7月30日說明重大過失理由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非

    屬正當，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此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同一聲明請求，亦為無理由，應

    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蔡子琪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463號

上  訴  人  賴金蓮  

訴訟代理人  於光泰  

被 上訴 人  何佳倫即將進酒企業社





參  加  人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藤田桂子

訴訟代理人  高志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2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75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因參加訴訟所生之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查本件參加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志摩昌彥，嗣變更為藤田桂子，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7至235頁），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23至225頁），應予准許。　　

二、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依民法第432條、第43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因火災造成重建費用及不能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害。嗣上訴人在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292頁），經核上訴人所為追加，與原起訴請求均係本於被上訴人應否賠償上訴人前揭損害之同一基礎事實，揆諸前開說明，並無不合，應予准許（至於上訴人另於書狀記載依民法第941條占有所衍生之不當得利請求權為請求等語，業據其於言詞辯論期日表示不予主張，該部分即非本院審理範圍，併予敘明；見本院卷第269、292頁）。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於民國109年7月16日向伊承租系爭房屋作為經營「○○○○麻辣火鍋店」餐廳使用，詎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9日下午向警方謊報屋內監視器等物毀損遭竊，嗣於112年4月11日一反常態直至凌晨3、4點方離開系爭房屋，並利用燃香（蠟燭）之過程延遲起火時間，縱火將系爭房屋燒毀；縱認並非被上訴人縱火，惟被上訴人於監視器遭竊毀損後未立即修復，並於系爭房屋內囤放大量含氧溶劑（如乙醇）與金紙、香、蠟燭等助燃物，復未謹慎注意可能有人預謀作出竊盜以外之犯罪行為，就系爭房屋失火自有重大過失；爰依民法第432條、第434條（原審主張）及第184條第1項前段（本院追加）規定，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賠償伊新臺幣（下同）312萬元（含重建費用156萬元、相當於租金之不能使用系爭房屋損害156萬元）等語（原審就此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上訴人逾上開部分之請求，未據其聲明不服，該部分非屬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12萬元，及其中156萬元（重建費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56萬元自原審113年7月30日說明重大過失理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向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後，即依法投保承租人火災責任險與公共意外責任險，絕非別有用心、針對特定事件而投保；伊經營期間確實於打烊後關閉瓦斯及門窗，並落實員工教育訓練，更有設置消防偵煙警示系統，定期實施安全檢查，系爭房屋係遭第三人侵入縱火，任何可燃物皆可能成為燃燒媒介，伊同為受害人；火災鑑定報告雖檢出含氧溶劑，惟除乙醇外，酒精及酒類製品均屬之，尚屬餐飲業使用或存放之通常物料，且系爭房屋內擺放金紙、蠟燭係因祭祀之用，不足推論伊異常堆置或存放易燃物以加助火勢。系爭房屋之重建費用應以參加人委請訴外人南山公證有限公司（下稱南山公證公司）理算結果為準，且應扣除折舊，伊於火災發生後無法再繼續營業，自不應賠償租金損失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 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則以：被上訴人係向伊投保承租人火災責任險，但依警消調查結果，系爭房屋係遭第三人縱火，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遭火災毀損並無重大過失，非屬保險事故範圍，伊自無理賠責任。系爭房屋發生火災之重建金額應如南山公證公司）出具「公證中間補充報告」理算明細表所計算1,138,909元為準等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被上訴人係於109年7月16日以每月13萬元向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原定租期至117年9月1日（見原審卷第11至18頁）。  

　㈡系爭房屋於112年4月11日上午5時31分許因火災而毀損。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就防止系爭房屋失火應盡之注意義務為何？

　⒈按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432條第1、2項、第434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

　⒉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須以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之行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致其受有損害，且其行為與損害二者之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要件。又所謂過失，係指抽象輕過失，即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時即該當之。惟租賃物之承租人就租賃物失火對於出租人所負之過失損害賠償責任，依民法第434條規定，係僅就重大過失負責，此所謂重大過失，則指顯然欠缺普通人應盡之注意義務而言。其過失情節及程度，較民法侵權行為規定之抽象輕過失為重，惟該規定屬侵權行為之特殊型態，且具有保護承租人之規範目的，應認於侵權行為責任之究責時，承租人僅於有重大過失時始須負責，否則不能貫徹民法第434條之立法目的。查系爭房屋乃上訴人所有（見本院卷第79頁），亦係由上訴人出租予被上訴人供營業使用（見原審卷第13、17頁），依上開說明，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失火事故，僅於有重大過失時，始須對上訴人負民法第434條之承租人失火責任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⒊上訴人雖以兩造間所簽立之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第10條已約定於被上訴人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系爭房屋毀損或滅失時，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查：

　⑴租賃物因失火而致毀損滅失，所造成之損害甚鉅，其肇因常出乎一般人所能注意及控制，且承租人本身通常亦會因失火而一併受有損害，承租人又經常係屬經濟弱者，是民法第434條立法特意減輕承租人之注意義務，以承租人有重大過失為其賠償損害責任之成立要件；而該失火責任之特別規定固非強制規定，容許當事人以特別約定排除，惟出租人倘欲排除該條之適用，自應以「特約」明白約定為之，始符合立法目的及公平原則。

　⑵查系爭租約第10條係約定：「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房屋，如違反此項義務，致房屋毀損或滅失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房屋之性質使用、收益，致房屋有毀損或滅失者，不在此限」等語（見原審卷第14頁），其用語與民法第432條幾乎不差，顯係抄錄民法第432條規定，旨在重申承租人對租賃物之保管義務（保持責任）。倘上訴人有意提高法律課以被上訴人之失火責任，亦即為不利於被上訴人之加重責任特約者，則兩造自應於系爭租約中明確記載被上訴人同意就租賃物失火負擔高於法律所課予之責任，以排除民法第434條規定之適用，惟未見該約定「毀損」之事由擴張及於民法第434條之承租人失火責任，自難據上開內容逕認兩造就系爭房屋之失火責任，已有排除民法第434條而另為特別加重被上訴人注意義務之約定；而依一般常情，倘租賃雙方已有擴張及於失火責任之合意，於契約條款中加入失火二字並非難事，乃兩造未有隻字片語於系爭租約中載明「失火損壞者，亦應負損害賠償之責」等類此用語，無從認定兩造已合意系爭租約第10條內容包括被上訴人就「失火責任」亦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是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0條約定及民法第432條規定，主張被上訴人就系爭火災之失火責任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云云，並非可採，從而系爭房屋倘非因被上訴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時，被上訴人自不負損害賠償之責。

　㈡系爭房屋火災發生之原因，是否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重大過失？　

　⒈查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就本件事故所為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下稱系爭鑑定報告），依據現場物品燃燒的嚴重性及火流的方向性，佐以人員證詞綜合研判，起火戶為系爭房屋，起火處系爭房屋廚房南側處；勘察現場時未發現有燈燭引火、電氣因素引火、爐火烹調引火及微小火源（煙蒂、蚊香）引火之跡證。發現燒損之物品為垃圾，依其理化性分析，若未施予外來火源，應不會自行燃燒。勘察現場，發現後門為開啟狀態，且門鎖有遭外力破壞情形。經清理起火處地板燃燒殘餘物，未發現任何引火物，可排除前述火（熱）源引火之可能性，佐以被上訴人表示火災前伊准背離開時有看到可疑的人在四周走動，3天前有小偷跑進來偷走監視器主機、手機、平板及現金，後門據伊所知應該都是關閉的，故研判起火原因以縱火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等語（見原審卷第159頁），可認系爭房屋之火災原因應係遭人縱火。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係遭被上訴人縱火，無非係以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9日謊報指稱店內監視器遭破壞、財物遭竊，又於火災前一晚購買蠟燭、金紙等物，並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採樣系爭房屋廚房南側處燃燒殘餘物及地板以ＧＣ／ＭＳＤ（氣相層析質譜儀）鑑析，分析結果於證物中檢出含氧溶劑（如乙醇）（見原審卷第159頁），且經警方調閱遭竊及火災前之監視器畫面均無可疑人車進出云云。然查：

　⑴系爭房屋係被上訴人作為火鍋店經營使用，有新聞報導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7、29頁），且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項約定之意旨，上訴人係同意被上訴人營業使用（見原審卷第13頁），並非被上訴人擅自變更用途。而一般商家購買金紙、蠟燭等物備供祭拜，尚與民間習俗及常情無違，且被上訴人前員工即證人孫佩妤於本院證稱：「在公休日會拜拜，印象中每週有公休1天，但伊忘了在週幾，公休日若店內有事老闆（指被上訴人）會請有空的員工過去，去的人會有獎金，伊曾經在公休日去店內，看到現場已經擺好拜拜的供品，所以伊知道有拜拜這件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240頁），足見被上訴人以往即有定期祭拜之情，無從僅以被上訴人購買金紙、蠟燭之事實，即推論此等物件乃被上訴人縱火燒屋之用。

　⑵又系爭鑑定報告雖驗出起火處有含氧溶劑（如乙醇）等情，惟被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係經營火鍋店，且甫經歷COVID-19疫情，對於衛生要求更加注意，是被上訴人於系爭房屋內放置酒精，備供環境消毒之用，乃現實餐飲業正常營運行為；況證人孫佩妤證稱：「外場擦桌子會用到酒精，外場用的是小罐，後面有大桶（大約1千公升的桶子）做補充」等語，亦可證放置酒精係為環境消毒，而非刻意存放卻從來不用。上訴人固質疑被上訴人係故意在系爭房屋內存放超乎常理之易燃物云云，然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覆表示：「火災現場經長時間高溫燃燒之破壞，已無法復原原始屋內物品、裝潢及設備擺放情形，爰難以判定需具備若干數量之燃燒物品始能造成如此火勢」等語（見原審卷第139頁），自難僅以上訴人片面臆測而認被上訴人於火災發生前有上訴人所指之異常行為。

　⑶上訴人復主張系爭房屋失火前夕，附近監視器畫面查無可疑人車進出等語，然監視器畫面本非無處不在，且系爭房屋週邊即可見無監視器之防火巷、水溝通道，有系爭房屋週遭現場照片可參〈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37747號卷第190、230、231頁〉，是縱火人事先勘察週遭，選擇監視器死角侵入系爭房屋內縱火，並無悖於犯罪之常態，尚難以監視器並未攝得他人，即推論為被上訴人縱火。

　⑷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將金紙、蠟燭等物放置於店內，且火災前幾日已報警遭竊、監視器遭破壞，可認有人預謀作出非法行為，卻未積極注意，就系爭房屋燒損有重大過失云云。惟前已敘明一般商家購買金紙、蠟燭等物祭拜，尚屬合於常情，又竊盜與縱火犯行間本無必然關聯，無從僅以先前發生過竊盜事件，即推論系爭房屋嗣後可能進一步遭縱火，要難以此為由課予被上訴人於遭竊後須特意以何種積極行為防免火災發生之注意義務，均無法認定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遭火災燒毀一事有重大過失之可歸責情形。

　㈢準此，依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房屋起火原因為遭他人縱火，而被上訴人所涉放火燒毀現未有人所在之他人所有建築物等罪嫌，業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參諸系爭鑑定報告之結論，比對被上訴人手機相關對話內容及上網瀏覽紀錄，及被上訴人於遭竊案發時間之足跡，均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上訴人有誣告物品遭他人竊取及放火之犯行，要難僅因竊盜、火災案件未發現其他可疑人等，即推測被上訴人因貪圖保險理賠而有前開犯行，並以112年度偵字第37747號將被上訴人為不起訴處分（見原審卷第181至185頁）。上訴人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證明乃被上訴人縱火燒毀系爭房屋，或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所發生之火災有何故意或重大過失之可歸責情形，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432、434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均無可採，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陳，上訴人依民法第432、434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12萬元，及其中156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56萬元自原審113年7月30日說明重大過失理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此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同一聲明請求，亦為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蔡子琪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